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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 

《種族歧視條例》的執行情況和檢討工作 

 

平等機會委員會提交的補充資料 

 

目的 

 

 因應黃碧雲議員於 2017年 11月 6日在會議中就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

會)與政府及公共機構商討有關少數族裔事宜之垂詢，本文件旨在提供補充資

料。 

 

平機會與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會面所得的回應 

 

2. 在政策建議方面，平機會轄下的少數族裔事務組自 2015 年 7 月起已

跟 11 個政府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構會面(立法會 CB(2)211/17-18(02)號文件

第 15段)，以下為主要關注事項： 

 公務員事務局須就公務員招聘的中文要求及紀律部隊的制服及儀容

守則作出檢視，為少數族裔人士加入公務員隊伍移除障礙； 

 建造業議會須向少數族裔工人加強職業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訓； 

 教育局須確保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是有效能和獲得充分支援； 

 僱員再培訓局須因應少數族裔學員的需要增加以英語授課的課程選

擇和提供額外語文支援； 

 地產代理監管局須持續為地產代理從業員加強反歧視訓練； 

 民政事務總署須加強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的資源和提升社區

傳譯服務的質素； 

 醫院管理局須持續改善為少數族裔病人提供傳譯服務的措施； 

 

立法會 CB(2)475/17-18(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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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署須推出有效措施，改善少數族裔人士申請服務時所面對的文

化和語言障礙； 

 勞工處須強化對少數族裔求職者的服務，加強對他們求職狀況的了

解、文化敏感度和支援措施； 

 社會福利署須為少數族裔求助人提供適切的語言支援和具文化敏感

度的服務；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須增加以少數族裔語言提供的資訊和職

員培訓，以促進合資格的少數族裔家庭作出申請。 

 

3. 下表概述平機會的主要建議，以及個別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構所作

出的回應： 

決策局/部門

及公共機構 
會面日期 

平機會的主要建議 

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構 

已作出跟進或正積極考慮

的事宜 

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構

須作進一步跟進 

的事宜 

公務員事務局 2017年 10

月 11日 

 按《2017 年施政報告》

所承諾，將全面檢視各

公務員職系的中文語文

能力入職要求。 

 紀律部隊的制服及儀容

守則限制，例如鬍子、

頭巾等。 

建造業議會 2017年 3月

23日及 5月

25日 

 議會與非政府組織聯

繫，合力探索如何開拓

專為少數族裔學員而設

的職業訓練課程，及擴

展以英語講授的訓練項

目。 

 透過議會的協助，與其

轄下僱主網絡作出聯

繫，提供機會予非政府

組織為少數族裔建造業

工人以少數族裔語言進

行職業安全教育，以彌

補現時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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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局/部門

及公共機構 
會面日期 

平機會的主要建議 

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構 

已作出跟進或正積極考慮

的事宜 

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構

須作進一步跟進 

的事宜 

教育局 2015年 

11月 12日 

及 

2016年 

9月 20日 

 正著手為非華語學生的

部份學習階段編寫教科

書1；及 

 已修訂小一入學申請填

表指引，讓少數族裔家

長了解政府對非華語學

生在主流學校中學習中

文的支援。 

 依據清晰的指標和第二

語言教學原則，全面評

估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

言學習架構及應用學習

(中文)科目的成效; 

 制定清晰指標，規定學

校內一定比例的老師就

教授以中文作為第二語

言接受過正規訓練； 

 根據少數族裔權益事宜

小組委員會於 2016 年

12 月 12 日所通過的議

案，提供非華語學生的

學習數據，以促進相關

跟進研究2；及 

 檢視助理小學學位教師

（英文科）的中文入職

要求3。 

 

 
1
目前優先為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第三至第四學習階段(共八階段）編寫教材。 

2
 於會議後透過書信跟進。 

3於會議後透過書信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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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局/部門

及公共機構 
會面日期 

平機會的主要建議 

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構 

已作出跟進或正積極考慮

的事宜 

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構

須作進一步跟進 

的事宜 

僱員再培訓局4 2016年 

2月 19日、 

9月 6日 

及 

2017年 

10月 19日 

 曾舉行分享會，推動僱

主為少數族裔提供培訓

和就業機會； 

 已為少數族裔學員提供

額外的語言支援 (例如

設立資助計劃，以便培

訓機構將教材翻譯為英

語及少數族裔語言 )；

及 

 正陸續開發更多以英語

教授的培訓課程。 

不適用 

地產代理 

監管局 

2015年 

4月 15日及 

10月 6日 

 正為地產代理從業員提

供定期的反歧視培訓課

(已完成五次)。 

 持續為從業員提供有關

培訓。 

民政事務總署 2017年 

8月 16日 

 在下一輪資源檢討時考

慮增加少數族裔人士支

援服務中心的資源分

配，例如在少數族裔人

口增幅明顯的地區增設

服務單位。 

 成立監管機構，提升和

監督社區傳譯服務的質

素，以彌補現時不足之

處，例如在傳譯員的質

素監控、職前能力評估

和在職訓練上欠缺統一

標準和制度。 

 
4
為僱員再培訓局轄下少數族裔人士培訓聚焦小組成員。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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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局/部門

及公共機構 
會面日期 

平機會的主要建議 

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構 

已作出跟進或正積極考慮

的事宜 

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構

須作進一步跟進 

的事宜 

醫院管理局 2015年 

9月 15日及 

2017年 

10月 11日 

 正積極考慮於各間主要

醫院設立專門的辦事處

/服務台，方便少數族

裔病人預約傳譯服務； 

 已為信奉伊斯蘭教的病

人提供清真食物選擇；

及 

 正加強醫務人員在種族

平等意識和文化敏感度

方面的培訓 (已完成一

次，正安排另一次)。 

 聘用懂少數族裔語言的

醫療和輔助醫療人員，

以及駐院傳譯員，協助

服務少數族裔病人；及 

 在普通科門診的電話預

約系統增設傳譯服務的

預約選項，以填補現時

服務空隙，讓首次預約

或單次求診的少數族裔

病人亦能受惠。（他們

普遍不認識傳譯服務的

申請手續，一般要在醫

務人員察覺到他們的語

言障礙後才獲轉介。） 

房屋署 2016年 

8月 4日 

 正加強屋邨管理人員有

關種族平等和文化敏感

度的培訓 (已完成 2

次)。 

 加強為少數族裔公屋申

請人提供即場傳譯；及 

 提供少數族裔語言版本

的填表指引和範本予申

請人作參考。 

勞工處 2016年 

7月 28日 

 更新了為少數族裔人士

提供支援服務的內部指

引和程序； 

 加強為少數族裔人士作

職位篩選和配對，例如

設立專責就業選配組。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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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局/部門

及公共機構 
會面日期 

平機會的主要建議 

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構 

已作出跟進或正積極考慮

的事宜 

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構

須作進一步跟進 

的事宜 

 加強了就業中心和鼓勵

就業交通津貼科前線員

工的種族平等意識和文

化敏感度培訓 (已完成

12次)；及 

 已在就業中心開創兩個

專門服務少數族裔求職

者的就業助理職位。 

社會福利署 2016年 

8月 24日 

 已就服務少數族裔求助

人制定內部服務指引，

並分發予所有家庭服務

單位；及 

 剛於 2017 年 9 月起把

部門熱線服務連接至香

港基督教服務處融匯-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

中心，提供少數族裔語

言選擇。 

 增加員工有關種族平等

和文化敏感度的培訓；

及 

 聘用懂少數族裔語言的

專業社會工作者，以切

合少數族裔服務使用者

的語言和文化需要。 

在職家庭及學

生資助事務處 

2016年 

8月 11日 

 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低津計劃)的官方網頁

設立了專門版面，以少

數族裔語言提供資訊；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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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局/部門

及公共機構 
會面日期 

平機會的主要建議 

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構 

已作出跟進或正積極考慮

的事宜 

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構

須作進一步跟進 

的事宜 

 已制定少數族裔語言版

本的低津計劃填表指引

和範本；及 

 正加強員工有關種族平

等和文化敏感度的培訓

(已完成四次)。 

 

收集意見 

 

4. 在約見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前，少數族裔事務組會向持份者收集意

見，了解他們對有關政策和服務的關注事項。在 2016 年 7 月和 2017 年 9

月，事務組曾先後兩次透過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徵詢非政府組織有關少數族裔

在使用公共服務時所遇到的困難和搜集案例。此外，事務組亦組織了四個網

絡小組，對象分別是巴基斯坦裔婦女領袖、尼泊爾社區領袖、錫克婦女和少

數族裔青年人。透過與他們的定期交流，事務組更掌握少數族裔社群日常的

需要和面對的障礙，從而向有關部門和機構作出反映和提出改善要求。 

 

請各議員提出意見 

 

5. 請各議員備悉上文的匯報。 

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等機會委員會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